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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农场危房改造资金核算之规范

朱立军 王树锋（教授）

（黑龙江省857农场 黑龙江密山 158322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会计学院 黑龙江大庆 163319）

【摘要】本文针对目前农场危房改造资金会计核算存在的突出问题及纳税风险，提出了农场会计调整方法，结

合国家有关政策和会计准则，构建了危房改造专项资金的核算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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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房改造资金是中央财政重点支持农村五保户、低

保户、贫困残疾人等农村贫困家庭危房改造的专项资金。

调查发现，农垦系统对危房改造资金（以下简称“危改资

金”）的使用管理十分规范，各农场均做到项目资金专款

专用、管理严格。但危改资金的会计核算普遍存在问题，

纳税风险十分突出，甚至使国有农场蒙受了巨大经济损

失。所以，分析危改资金会计核算差错调整办法，研究建

立会计核算规范，已迫在眉睫。

一、危房改造资金核算存在的问题与后果

1. 危改资金来源。危改资金来源于两部分：一是危改
户自筹资金，这是危改资金的最主要来源，即危改项目建

设所需全部资金中除国家财政补助以外的所有缺口，都

需要危改户自行承担和筹集。二是国家补助资金，包括中

央财政专项补助和政府扶持资金两部分。中央财政专项

补助是指中央设立的用于支持地方开展农村危房改造的

专项资金，包括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和中央预算内投资补

助资金两部分。中央拨付的危改资金限用于农村危房翻

建、新建和修缮加固以及节能建筑材料购置、节能技术使

用、取暖方式改进、可再生能源利用等支出。地方财政根

据农村危房改造管理工作情况，安排必要的项目建设管

理工作经费。

2. 危改资金会计核算存在的问题。因为危改资金是
国家和上级主管部门“无偿划拨”到农场用于危改户家庭

或个人的专项补助金，所以政策规定，主管单位应实行

“分账核算”。而很多农场财会人员仅考虑到该资金是无

需再偿还的利益流入，因此将其确认为“营业外收入”，甚

至还有财会人员将之确认为“其他业务收入”；当款项拨

给施工方使用时，则通过“在建工程”科目反映；项目竣工

验收后，转入“固定资产”账户。结果硬生生地将危改户私

有房产价值挤入到企业账目，造成账实严重不符，并导致

最终必然出现与虚增资产相对应的余额找不到合理结转

账户的现象。

例：某大型国有农场 2011年获批危房改造 400户，平
均每户获中央财政专项补助和预算内投资补助共 7 000
元，省财政厅配套每户 3 000元；该农场危改办和财务科
测算危改户每家需预交 90 000元，危改户均按要求交给
财务科。项目由农场建筑安装公司承建。工程竣工结算后

每户结余 7 540元，直接退到危改户账户上。因上级无统
一核算规定，各农场财会人员经相互沟通做出如下会计

处理：

（1）收到国家和农垦管理局拨付危改资金当日。
借：银行存款 4 000 000［（7 000+3 000）×400］
贷：营业外收入（其他业务收入）——补贴收入

4 000 000
（2）收到危改户主预交款时。
借：银行存款（库存现金）36 000 000（90 000×400）
贷：预收账款——危房改造款——危改户主

36 000 000
“预收账款”科目仅用于反映企业经济交易内容，用

于核算代存资金事项，则扭曲了业务属性，此错误一。

（3）按资金使用计划和施工进度分期拨付施工用款。
借：在建工程 36 984 000

［（4 000 000+36 000 000）-7 540×400］
贷：银行存款 36 984 000

代建项目产权归危改户，挤入单位在建资产必导致

资产虚增，此错误二。

（4）工程验收，结算施工方工程款并结转固定资产。
借：固定资产 36 984 000
贷：在建工程 36 984 000

应交付危改户家庭财产核算纳入单位资产，造成虚

列资产，进而将导致虚列折旧等费用，此错误三。

（5）将结余款退还给危改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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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预收账款 3 016 000（7 540×400）
贷：银行存款（库存现金） 3 016 000

上述会计处理可汇总如下丁字账：

汇总显示，虽然会计账户最终都能逐项结平，危改资

金的银行专户一定清零，但肯定因错乱的账户对应关系

而出现奇怪的余额。如“预收账款”将长年累月地挂在往

来账余额中，找不到相应账户结转；“收入”账户余额转到

当期利润，但必然加大应税所得；“固定资产”账户余额虚

增了农场资产价值，必将埋下纳税调整隐忧。营业外收入

或其他业务收入、预收账款和固定资产等三个账户均出

现不同数量和方向的余额，余额关系为：固定资产借方

36 984 000元=营业外收入贷方4 000 000元+预收账款贷
方32 984 000元。

3. 会计错误核算产生的症因及后果。很多国有农场
出现上述业务错误确认和对相关会计要素的错误归集

与核算，其主要症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缺乏相应会计

核算制度统一指导，使各农场等单位财会人员依照个人

理解和认识或有限的渠道沟通交流，进行确认和账务处

理，并产生跟风效应，于是出现普遍问题在所难免。二是

财会人员专业素质不高。因农场财会人员日常接触的都

是农业会计核算内容和方法，对危改资金这类特殊业务

的处理存在一定的专业缺陷，对会计错误核算的纳税风

险和经济损失后果估计不足，容易导致核算内容混乱和

错误。

调查表明，内蒙古大兴安岭农垦管理局和黑龙江农

垦绝大多数农场，均因没能正确认识和执行“分账核算”

的政策规定，混淆了资金所有权归属，人为虚增了农场资

金流量。不仅在财政、审计和房建等政府管理危改项目机

构专项检查中造成了账目混乱，而且容易导致税务检查

怀疑和误判。如上例，各地国税局于2013年企业所得税汇
算清缴期满后，陆续进行各农场上年所得税检查，均认定

会计转入“本年利润”账户中的危改资金“收入”，应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由于11月份危改项目刚竣工验收，室内装
修至少月余，因此税务人员对农场 12月提取的固定资产
折旧费不予认可，要求财会人员作为暂时性差异进行调整。

这样，2012年需调增应税所得额 400万元，按照25% 税率
计算应补缴企业所得税100万元，各农场都苦不堪言。

二、规范和调整危改资金会计核算

（一）国有农场危改资金会计核算的差错调整

从实例分析来看，以往农场财会人员对危改资金错

误核算导致的问题

就是前述账户余额

关系等式中的“固定

资产”、“预收账款”

和“营业外收入”等

三个账户指标。但

是，农场将国拨危改

资金错误核算收入

已经被税务机关查处，相关账目也已按照税务意见进行

了调整。所以当前最重要的是尽快解决和消除潜在纳税

风险因素，也就是对“预收账款”和“固定资产”等两个账

户进行调整。

首先考虑冲销错列的“固定资产”借方余额；其次，

“预收账款”项下的资金已经全部使用和处理完毕，危改

户同农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彻底解除，因此必须

将其错挂的贷方余额转出，把该往来业务冲平。由于本项

固定资产和预收账款均属于错记，虚列的固定资产在当

年不允许计提折旧费用，所以直接调整这两个账户不会

影响当年损益。按前例数据，应做出如下调整：

借：预收账款 36 000 000
贷：固定资产 36 000 000

经过上述调整后预收账款冲平调实，表明无法清偿

应付款项需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潜在所得税风险解除。

需要注意的是，仅就本例而言，固定资产账户仍有 476万
元的借方余额。由于税务检查辅导只就补缴所得税额要

求企业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反映补交所得税及

税收滞纳金的计提，并未涉及固定资产账户余额，所以，

对剩余的476万元固定资产余额，可进行如下调整：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4 000 000
贷：固定资产 4 000 000

期末将之转入税后利润：

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4 000 000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4 000 000

至此，由于核算错误产生的虚增固定资产全部冲出，

账面固定资产与实际相符。虽然该调整业务减少了企业

400万元的利润积累，但在农场收到国拨资金当期期末，
已然错结“本年利润”并进而转入到“利润分配”账下 400
万元；同时，不仅未影响到企业真实利润分配指标,反因调
整使原错记收入而虚增的利润消失，农场税后利润也恢

复到真实水平。

（二）国有农场危改资金会计核算规范

1. 坚持按政策要求分账核算。国有农场财会人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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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执行国家政策，严格按规定进行分账核算。通常，各

类专项基金会计核算都要求单独核算或分账核算。“分别

核算”要求资金使用单位单设专门的会计账户（一级科

目），并将专项资金收付业务核算内容在相关账簿中单立

账页进行登记反映。而“分账核算”则要求危改资金等管

理使用单位在本单位业务账项之外另设账册，俗称“单设

账套”，并按“项目会计”流程和方法进行专门核算和等级

反映，做到一项一账，泾渭分明，项目建设完工验收则账

目结清，存档备查。

2. 科学设置会计科目。鉴于危房改造属于危改户所
在主管企业的代管代建项目，其资金流入流出均与企业

利益无关，只要划清企业承担的责任即可。所以，企业完

全可以依照现行企业会计准则，结合危改项目的特殊性，

设立能够清晰地反映资金真实来源和去向，借以明确代

理主体所承担的责任即可。

为此，建议企业设立“暂存（代收）款”科目（也可用

“其他应付款”科目），反映企业代危改户收取并暂存的专

项资金，并分设“中央财政补助”、“省财政补助”和“危改

户交款”三个二级明细科目，用以核算收到专项资金的来

源。同时，设立资产类科目“代拨资金”（或用“预付账款”

或“应收账款”记录债权关系）反映企业按国家有关规定

代危改户向承建方拨付在建工程的款项，该科目下应按

资金用途和施工方名称，分设“危改工程

款”和“施工方”两个二级明细科目，专门

反映专项资金的用途和去向。

3. 规范危改项目核算规范及流程。
为促进国有农场对危改资金的正确和规

范的核算，现结合前述问题分析，提出如

下会计账务处理模式：

（1）收到上级拨入给危改户的补助资金和危改户交
来危改资金时，会计处理如下：

借：银行存款

贷：暂存（代收）款或其他应付款——中央财政补助

——省财政补助

——危改户交款

这样，国家财政补助的资金和个人自筹资金均统一

划入分设各个危改户主的账户内。

（2）项目开工，主管单位按照拨款程序分期为施工方
拨付建设资金时，会计处理如下：

借：代拨资金或预付账款——危改工程款（施工方）

贷：银行存款

（3）农场以自有资金支付工程管理费：
借：管理费用

贷：银行存款

（4）工程竣工，同开发商办理结算：

①退回结余或违约资金：
借：银行存款

贷：代拨资金或预付账款——危改工程款（施工方）

②补付施工单位资金：
借：代拨资金或预付账款——危改工程款（施工方）

贷：银行存款

（5）资金不足，需危改户补交差额款：
借：库存现金或银行存款

贷：暂存（代收）款或其他应付款——危改户交款

（6）项目验收合格并办理移交手续，财务对冲危改户
与施工方往来：

借：暂存（代收）款或其他应付款——中央财政补助

——省财政补助

——危改户交款

贷：代拨资金或预付账款——危改工程款（施工方）

（7）暂存（代收）款账户出现贷方余额，属于危改户的
结余资金：

借：暂存（代收）款或其他应付款——危改户交款

贷：银行存款或库存现金

忽略建设资金不足或结余等特殊情况，即假设国拨

资金与危改户个人交款恰好等于建设资金，危改资金核

算流程可用丁字账说明如下：

按此规范操作，农场从收到危改建设资金到项目建

设完成，专设账簿中各个账户完全结平，表明农场承担代

收代存、代管代用资金责任和代修代建任务均圆满完成，

会计封账，连同相关凭证、报表等存档备查。当接受有关

部门对危改资金使用开展的专项检查时，会计只需要出

具该账簿及与之相关的凭证、报表等资料即可。需要强调

的是，农场支付的危改工程管理费必须在“管理费用”账

户下设置“危改支出”明细科目进行专门核算，还可以区

分人工、办公、差旅等设置三级明细科目进行说明。因为

国家规定主管单位不得从国拨资金和危改户自筹资金中

提取任何管理费。在进行危改项目资金检查时，主管单位

是否提取管理费用是很重要的内容。财会人员应对以农

场资金支付的管理费用专门核算，以方便相关部门审计

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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